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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江西省粮食风险基金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江西省粮食风险基金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用经济手段稳定粮食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的

通知》（国发［1994］31 号）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江西省粮食风险基金是省政府用于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补贴部分吃返销粮农民因粮食

销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实施经济调控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筹集。从 1994 年起，我省应按国家核定的粮食风险基金规模的要求，

建立足够的粮食风险基金。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由省财政厅负责筹集，其来源是：粮食购销同价后中

央财政节余的粮食加价款和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新增的补助款按比例配备我省的资金，以及粮价放开

后省财政收回的粮食企业亏损补贴。 

  

  地（市）、县原则上都要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财力可能统筹考虑。 

  

  第四条 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范围。主要用于以下 4 个方面： 

  

  （一）省级储备粮食合理的利息、费用支出。 

  

  （二）省政府为平抑粮食市场价格吞吐粮食代垫的利息费用和低于成本价抛售粮食的价差支出。

国有粮食企业必须按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收购价格积极收购农民的粮食，促进粮食销售，维护正常经

营。在此前提下，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时，省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按照国家

确定的收购价格和数量收购农民交售的粮食，企业要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经营。经营这部

分粮食所需利息、费用，由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代垫，粮食销售后，粮食企业必须如数归还代垫的资

金。当粮食销售价格过高时，省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按规定的价格和数量抛售省级储备粮食，使

过高的销售价格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一旦抛售价格低于成本价格，价差部分由省级粮食风险基金支

付。抛售国家专项储备粮食，由中央粮食风险基金支付。 

  

  （三）对贫困地区吃返销粮的农民由于粮价提高而增加开支的补助。 

  



  补助对象：按省政府核定的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中真正从事种粮而又是吃返销粮的贫困户农民。

对种植价高利大经济作物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民，不给补助。 

  

  补助标准：反销粮新销价与原销价的差价部分。 

  

  补助办法：每年按照省下达给各地的种粮农民的返销粮计划和省确定的差价，将给农民的补助

款从风险基金中拨付到应补贴县，钱给县里，责任也给县里。各县市具体的补助办法，由各地根据

实际自行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克扣补助款。各级政府一定要精心组织，把补贴

款真正落实到应补农民手中。 

  

  （四）省级储备食油合理的利息、费用补贴支出和低于成本价抛售储备食油的价差补贴支出；

甲字粮油的费用补贴支出。 

  

  第五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管理。粮食风险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粮食等有关部门设专户管理，

粮食风险基金的调度使用权属同级人民政府。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以省财政厅为主，会同省粮食局、

省物价局、省农业厅负责管理。省级储备粮油费用补贴根据“钱随粮走”的原则，由省粮食局提供

库存数量，省财政厅核定后，由省财政厅、省粮食局联合下文，按季预拨给地市财政局、粮食局，

进入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地市财政、粮食两家要及时逐级下拨直至粮食企业。年终省财政根据实际

库存数与地市据实结算。 

  

  第六条 粮食风险基金必须先筹集后使用，防止出现收支缺口。省级粮食风险基金列入省级财

政预算，在编制预算时，应将当年安排的粮食风险基金纳入预算；在预算执行时，粮食风险基金的

拨付应摆在优先的位置。当年结余的粮食风险基金结转到下年滚动使用，结余资金应保值增值。具

体财务处理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商定。 

  

  第七条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要同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方向是政企分离，企业正常的经营性职能与政策性职能分开。粮食风险基金不得用于粮食企业

正常的经营性活动。 

  

  第八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过去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则相抵触的，

一律以本细则为准。 


